
榮民服務專線
上班時間（08:00 ～ 17:00）

免付費電話
0800-212-154（當地榮服處）

0800-212-510（本會服務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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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創刊
就養服務

輔導會各榮家歡迎符合

資格之榮民申請入住

板橋榮家
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大觀路 2段 32 號

☆ TEL:02-22755157

臺北榮家

★新北市三峽區

白雞路 127 號

☆ TEL:02-26731201

桃園榮家

★桃園市八德區

興豐路 1217 號

☆ TEL:03-3681140

八德榮家

★桃園市八德區

榮興路 1100 號

☆ TEL:03-3651285

新竹榮家

★新竹市崧嶺路

57 巷 41 號

☆ TEL:03-5213292

中彰榮家

★彰化市桃源里

公園路二段 301 號

☆ TEL:04-7222187

彰化榮家

★彰化縣田中鎮

中南路二段 421 號

☆ TEL:04-8747647

雲林榮家

★雲林縣斗六市

榮譽路 160 號

☆ TEL:05-5324100

白河榮家

★臺南市白河區

仙草里仙草 63 號

☆ TEL:06-6852164

佳里榮家

★臺南市七股區

三股里 147 號

☆ TEL:06-7880664

臺南榮家

★臺南市崇明路 190 號

☆ TEL:06-2690418

高雄榮家

★高雄市楠梓區

加昌路 631 號

☆ TEL:07-3652828

岡山榮家

★高雄市燕巢區

成功路 1號

☆ TEL:07-6161214

屏東榮家

★屏東縣內埔鄉

建興村 100 號

☆ TEL:08-7701621

花蓮榮家

★花蓮市府前路 29 號

☆ TEL:03-8223111

馬蘭榮家

★臺東市更生路

1010 號

☆ TEL:089-222417

「廣植福田」

★財團法人榮民榮眷

基金會捐贈專戶

☆戶名：財團法人榮

民榮眷基金會

★銀行：

合作金庫銀行

─光復南路分行

銀行捐款帳號：

5078-717-626-734

☆郵局：

中華郵政

─永吉分局

5008-2111

中華民國一○五年四月六日　星期三　　　農曆丙申年二月二十九日

【
本
刊
訊
】
考
試
院
院
會
日
前
放
寬
服
役
十
年

以
上
或
因
戰
、
公
傷
殘
的
現
役
軍
人
，
持
有
現
職

機
關
出
具
證
明
文
件
，
可
參
加
退
除
役
軍
人
轉
任

公
務
人
員
特
種
考
試
。
另
，
行
政
院
會
也
通
過
國

防
部
擬
具
「
軍
事
教
育
條
例
」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
案
，
增
訂
國
防
部
得
協
調
大
專
校
院
，
於
營
區
內

開
設
學
位
在
職
專
班
，
提
供
官
兵
更
多
進
修
管
道
。

配
合
國
防
部
推
動
募
兵
制
，
增
進
退
除
役
軍
人

就
業
機
會
，
考
試
院
院
會
日
前
通
過
「
特
種
考
試

退
除
役
軍
人
轉
任
公
務
人
員
考
試
規
則
」
第
三

條
，
及
第
四
條
附
表
二
、
附
表
三
修
正
。

國
防
部
指
出
，
依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十
條
第
九

項
規
定
，
國
家
應
尊
重
軍
人
對
社
會
的
貢
獻
，
對

其
退
役
後
「
就
業
」
予
以
保
障
；
這
次
放
寬
退
除

役
特
考
報
考
對
象
，
讓
服
役
十
年
以
上
或
因
戰
、

公
傷
殘
的
現
役
基
層
官
士
兵
可
以
參
加
考
試
，
提

高
了
招
募
與
留
營
誘
因
，
有
助
留
用
優
質
人
力
，

貢
獻
所
長
。
預
估
明
（
一○

六
）
年
首
度
開
放
現

役
軍
人
參
加
退
除
役
特
考
後
，
將
可
提
高
現
役
官

士
兵
屆
退
時
的
多
元
生
涯
選
擇
。

另
外
，
行
政
院
院
會
日
前
也
通
過
「
軍
事
教
育

條
例
」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，
增
訂
國
防
部
得
協

調
大
專
校
院
於
營
區
內
開
設
學
位
在
職
專
班
，
讓

志
願
役
現
役
軍
人
於
公
餘
之
暇
，
可
以
在
營
就
讀

學
位
在
職
專
班
，
對
募
兵
制
政
策
推
動
具
有
正
面

效
果
，
此
案
將
送
請
立
法
院
審
議
後
實
施
。

考
試
院
放
寬
退
除
役
特
考
資
格【

本
刊
訊
】
衛
福
部
疾
管
署
表
示
，
腸
病
毒
七
十
一
型

自
二○

一
二
年
後
未
出
現
大
規
模
流
行
疫
情
，
預
期
爆
發

大
流
行
的
機
率
可
能
升
高
。
輔
導
會
提
醒
榮
民
眷
，
應
養

成
勤
洗
手
、
常
清
洗
兒
童
玩
具
（
尤
其
是
帶
毛
玩
具
）
等

良
好
個
人
衛
生
習
慣
，
並
留
意
嬰
幼
兒
是
否
發
生
重
症
前

兆
病
徵
。

臺
灣
氣
候
溫
暖
潮
濕
，
適
合
腸
病
毒
生
存
，
以
四
到
九

月
為
主
要
流
行
期
，
也
就
是
說
目
前
腸
病
毒
已
進
入
好
發

期
，
榮
民
眷
們
須
小
心
提
防
。
由
於
腸
病
毒
的
傳
染
性
極

強
，
其
中
以
感
染
腸
病
毒
七
十
一
型
，
最
容
易
導
致
嚴
重

的
併
發
症
，
且
以
五
歲
以
下
幼
兒
為
高
危
險
群
。
但
腸
病

毒
感
染
並
不
是
幼
兒
的
專
利
，
大
人
也
會
得
腸
病
毒
，
只

是
大
多
症
狀
比
較
輕
微
，
與
一
般
感
冒
不
易
區
分
。

疾
管
署
提
醒
，
家
中
有
嬰
幼
兒
的
民
眾
應
注
意
自
身
及

幼
兒
的
健
康
狀
況
；
若
幼
兒
感
染
腸
病
毒
，
應
避
免
與
其

他
幼
兒
接
觸
，
已
就
學
者
則
應
請
假
在
家
休
養
，
以
降
低

交
叉
感
染
的
機
會
，
並
留
意
是
否
出
現
嗜
睡
、
意
識
不
清
、

活
動
力
不
佳
、
手
腳
無
力
、
肌
抽
躍
（
無
故
驚
嚇
或
突
然

間
全
身
肌
肉
收
縮
）
、
持
續
嘔
吐
與
呼
吸
急
促
或
心
跳
加

快
等
重
症
前
兆
病
徵
，
以
掌
握
治
療
契
機
。

另
南
部
地
區
將
進
入
登
革
熱
流
行
季
，
民
眾
應
隨
時
清

除
積
水
容
器
，
並
定
期
巡
查
居
家
環
境
整
潔
，
這
是
防
止

病
媒
蚊
孳
生
的
根
本
方
法
。
此
外
，
應
穿
著
淺
色
長
袖
衣

褲
、
身
體
裸
露
部
位
塗
抹
衛
生
福
利
部
核
可
的
防
蚊
藥
劑

（
蚊
蟲
忌
避
劑
）
；
家
中
加
裝
防
蚊
細
紗
網
、
使
用
防
蚊

燈
及
蚊
帳
等
保
護
措
施
，
避
免
蚊
蟲
叮
咬
。
如
有
發
燒
、

頭
痛
、
後
眼
窩
痛
、
肌
肉
痛
、
關
節
痛
、
出
疹
等
疑
似
登

革
熱
症
狀
，
應
迅
速
就
醫
，
並
將
旅
遊
或
活
動
史
一
併
告

知
醫
師
，
以
利
醫
師
診
療
。
相
關
資
訊
可
至
衛
福
部
疾
管

署
全
球
資
訊
網
（h

ttp
:/
/
w
w
w
.cd
c.g
o
v
.tw

）
或
撥
打
免

付
費
防
疫
專
線
一
九
二
二
或○

八○
○
○
○

一
九
二
二
洽

詢
。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所
屬
板
橋
榮
家
家
區
新
建
工

程
已
於
日
前
竣
工
，
將
自
四
月
下
旬
起
，
陸
續
迎

接
原
疏
遷
榮
民
「
回
家
」
。
新
建
完
成
的
榮
家
具

有
「
醫
養
合
一
」
的
生
活
機
能
，
未
來
住
在
榮
家

家
區
，
住
民
除
可
享
有
多
面
向
的
醫
、
食
、
住
、
行
、

育
、
樂
等
生
活
照
顧
外
，
還
有
完
整
的
醫
療
服
務
。

板
橋
榮
家
「
家
區
設
施
環
境
總
體
營
造
工
程
」

日
前
經
新
北
市
政
府
相
關
單
位
勘
驗
合
格
，
已
取

得
使
用
執
照
。
為
優
先
遷
返
疏
遷
外
住
至
各
榮
家

的
榮
民
，
板
橋
榮
家
未
來
將
採
二
階
段

入
住
作
業
。
第
一
階
段
於
四
月
下
旬
起
，

陸
續
迎
接
原
疏
遷
榮
民
，
並
公
示
「
新

收
入
住
申
請
」
的
公
告
，
預
定
自
今
年
六

月
起
，
有
入
住
需
要
的
榮
民
眷
，
可
依
規

定
申
請
入
住
；
相
關
新
入
住
申
請
資
訊
，

將
於
輔
導
會
、
板
橋
榮
家
網
站
及
榮
光
雙

周
刊
公
布
。

為
因
應
時
代
變
遷
及
配
合
政
府
長
期
照

護
政
策
，
達
到
全
人
全
程
的
多
元
服
務
照

顧
目
標
，
板
橋
榮
家
新
建
工
程
採
取
生
活

機
能
完
備
的
「
醫
養
合
一
」
規
劃
，
提
供

住
戶
連
續
性
、
完
整
性
的
服
務
機
能
。
因

此
在
家
區
內
特
別
設
立
保
健
中
心
，
提
供

整
合
性
預
防
、
保
健
、
醫
療
及
復
健
服

務
，
並
透
過
榮
民
醫
療
體
系
三
級
醫
療
照

護
網
，
與
臺
北
榮
總
高
齡
醫
學
中
心
、
桃

園
分
院
規
劃
多
元
化
醫
療
服
務
，
提
供
醫

療
支
援
、
復
健
、
轉
介
等
中
期
照
護
服

務
，
讓
榮
民
在
榮
家
生
活
無
後
顧
之
憂
。

同
時
，
為
因
應
榮
民
失
智
症
人
數
增

加
，
也
設
立
「
失
智
照
護
專
區
」
，
規
劃

開
心
農
場
、
健
康
走
廊
、
職
能
治
療
室
、

懷
舊
布
置
及
探
索
牆
等
設
施
；
並
設
置
宗
教
設
施
，

引
進
宗
教
團
體
的
信
仰
服
務
，
以
豐
足
榮
民
精
神

生
活
，
另
推
動
安
寧
緩
和
醫
療
服
務
，
且
建
有
專

屬
祠
堂
提
供
身
後
安
置
，
讓
榮
靈
精
神
永
久
流
傳
。

整
體
家
區
是
以
開
放
式
綠
建
築
設
計
，
同
時
設
置

公
共
藝
術
、
生
態
池
，
以
滿
足
長
者
休
閒
及
周
邊
居

民
對
公
園
空
間
的
需
求
，
以
「
綠
籬
替
代
圍
籬
」
，

營
造
「
公
園
化
」
的
家
園
，
達
到
與
社
區
居
民
一
同

「
活
躍
老
化
，
在
地
享
壽
」
的
目
標
。

板橋榮家新建完工 將迎接原疏遷榮民回家

板橋榮家「醫養合一」的健全設施，讓榮民生活無後顧之憂。
� （圖片提供／板橋榮家）

病例增加 輔導會籲小心預防登革熱
腸病毒

【
本
刊
訊
】
輔
導
會
配
合
募
兵
制
政
策

推
動
訂
定
的
「
志
願
役
退
除
役
軍
人
參
加

職
業
訓
練
補
助
辦
法
」
，
已
完
成
公
告
。

輔
導
會
就
學
就
業
處
表
示
，
補
助
範
圍
為

行
政
院
農
委
會
開
辦
的
「
農
民
學
院
農
業

訓
練
班
」
等
，
計
六
十
一
個
班
次
，
歡
迎
志

願
役
退
除
役
軍
人
多
加
利
用
。

這
項
辦
法
旨
在
提
供
志
願
役
退
除
役

軍
人
多
元
訓
練
管
道
、
分
流
輔
導
，
採

用
就
業
為
導
向
的
補
助
原
則
，
開
放
技

術
性
門
檻
高
且
於
職
場
具
高
競
爭
性
及

高
就
業
率
班
次
（
如
工
地
主
任
、
公
共

工
程
品
質
、
外
貿
等
班
）
，
以
充
分
協

助
志
願
役
退
除
役
軍
人
提
升
職
場
競
爭

力
，
滿
足
就
業
需
求
。

要
點
如
下
：

一
、
適
用
對
象
及
條
件─

符
合
志
願

役
退
除
役
軍
人
身
分
：
申
請
人
擬
定
訓
練

學
習
計
畫
，
經
戶
籍
所
在
地
或
居
住
（
通

訊
）
地
之
輔
導
會
所
屬
榮
服
處
核
准
同
意

後
參
加
。
參
加
訓
練
學
習
課
程
之
翌
日
起

十
日
內
，
將
參
訓
情
形
回
覆
卡
經
訓
練
機

關
（
構
）
蓋
章
後
，
連
同
繳
費
收
據
影
本
，

送
達
原
核
准
之
榮
服
處
；
但
經
榮
服
處
同

意
延
長
通
知
期
限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完
成

訓
練
學
習
課
程
，
須
取
得
結
訓
證
明
及
與

訓
練
有
關
之
就
業
證
明
。

二
、	

補
助
範
圍─

以
輔
導
會
公
告
之

機
關
（
構
）
辦
理
職
業
訓
練
班
為
限
。

三
、
補
助
金
額
及
方
式─

每
年
限
申

請
一
班
次
；
但
訓
練
課
程
屬
分
階
段
辦
理

時
，
其
同
一
年
度
之
各
階
段
課
程
，
均
得

各
申
請
補
助
一
次
，
視
為
同
一
班
次
。
年

度
補
助
金
額
上
限
為
新
臺
幣
四
萬
元
，
未

達
上
限
者
，
覈
實
補
助
。
補
助
次
數
每
人

以
二
班
次
為
限
。

四
、
補
充
說
明─

（
一
）
申
請
人
未

依
規
定
檢
附
證
明
資
料
，
其
能
補
正
者
，

榮
服
處
應
通
知
申
請
人
於
二
十
日
內
補

正
，
屆
期
未
補
正
者
，
逕
行
駁
回
。
（
二
）

經
審
查
符
合
申
請
相
關
規
定
者
，
予
以

核
發
；
不
符
申
請
相
關
規
定
者
，
予
以

駁
回
。

推動募兵政策 輔導會訂定 志願役退除役軍人  
參加職業訓練補助辦法

【
本
刊
訊
】
監
察
院
監
察
委
員
陳
小
紅
及
王
美
玉
等
一
行
，

日
前
在
輔
導
會
副
主
委
金
筱
輝
陪
同
下
巡
察
臺
南
榮
家
，
詳
細

了
解
榮
家
與
地
方
政
府
資
源
共
享
的
相
關
做
法
與
榮
民
安
置

現
況
，
對
於
榮
家
同
仁
照
服
榮
家
長
輩
的
用
心
留
下
深
刻
的
印

象
。陳

小
紅
與
王
美
玉
委
員
聽
取
家
主
任
范
福
平
的
簡
報
後
，

隨
即
巡
視
榮
家
日
間
照
顧
措
施
，
了
解
榮
家
附
設
診
所
供
社

區
民
眾
就
診
狀
況
，
及
榮
舍
夫
妻
房
床
位
運
用
情
形
。
兩
位

委
員
也
與
長
輩
們
親
切
噓
寒
問
暖
、
閒
話
家
常
。

陳
、
王
兩
位
委
員
表
示
，
感
謝
輔
導
會
及
榮
家
的
安
排
，

讓
他
們
有
機
會
實
地
了
解
榮
家
，
面
對
平
均
年
齡
約
八
十
五

歲
，
且
下
肢
障
礙
者
高
達
六
十
六
%
的
高
齡
榮
民
，
榮
家
照

顧
的
用
心
與
辛
勞
，
令
人
印
象
深
刻
。

監
委
陳
小
紅
、
王
美
玉
巡
察
臺
南
榮
家

監察委員陳小紅（右二）及王美玉（右三）親
切問候臺南榮家住民。（圖片提供／臺南榮家）

輔
導
會
董
主
委
赴
慈
湖
、
大
溪
謁
陵

董主委率與祭人員在經國先生陵寢前獻花，表達無限
感念與追思。� （圖片提供／郭榮芳）

【
本
刊
訊
】
董
翔
龍
主
委
於
清
明

節
前
夕
，
偕
主
任
祕
書
、
各
處
會
主

管
、
所
屬
機
構
首
長
、
投
資
事
業
機

構
會
荐
首
長
及
臺
北
、
桃
園
地
區
榮

民
代
表
等
，
赴
桃
園
慈
湖
及
大
溪
陵

寢
謁
陵
，
向
先
總
統
蔣
公
與
老
主
任

委
員
經
國
先
生
表
達
崇
敬
追
思
。
輔

導
會
也
分
別
於
北
、
中
、
南
、
東
四

地
舉
行
春
祭
儀
式
，
悼
念
歷
年
在
臺

亡
故
榮
民
。

祭
祀
當
天
，
董
主
委
一
行
先
後
至
慈

湖
及
大
溪
，
在
先
總
統
蔣
公
與
老
主

任
委
員
經
國
先
生
陵
寢
前
獻
花
，
並

帶
領
所
有
與
祭
人
員
行
三
鞠
躬
禮
，

表
達
對
兩
位
總
統
的
無
限
感
念
與
追

思
。另

外
，
為
悼
念
歷
年
在
臺
亡
故
榮

民
，
輔
導
會
分
別
由
副
主
委
金
筱
輝

於
臺
北
市
軍
人
公
墓
、
副
主
委
陳
良

濬
於
雲
林
榮
家
忠
靈
祠
、
副
主
委
劉

國
傳
於
屏
東
縣
忠
烈
祠
、
參
事
張

志
範
於
臺
東
縣
軍
人
忠
靈
祠
等
北
、

中
、
南
、
東
四
地
，
主
持
春
季
祭
悼

典
禮
，
各
地
區
所
屬
機
構
首
長
及
榮

民
、
榮
眷
代
表
與
祭
，
向
亡
故
榮
民

英
靈
獻
上
最
高
敬
意
。


